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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66） 

 

內幕消息 

實施企業年金公告 

 

本公告乃由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香港法例第571章）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09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為保障和提高員工退休後的待遇水平，調動其

積極性，促進本公司健康持續發展，本公司將參加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企業年金計劃，並在《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企業年金方案》框架下，

結合實際情況制定本公司企業年金方案實施細則（「企業年金」）。 

 

企業年金實施範圍為本公司及北京地區之子公司，企業年金經本公司內部決策程序、民

主程序審議通過後，報送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北京市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門備案，自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起開始實施。 

 

企業年金的繳費基數以員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為基數，唯不得超過北京市上一年度月

平均工資的五倍，其中，員工繳費比例為2%，本公司繳費比例為6%。企業年金將採取

法人受託管理模式，委託受託人進行受託管理，並由受託人委託具備企業年金管理資格

的託管人、賬戶管理人、投資管理人提供統一的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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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年金方案的實施不會對本公司的正常業務運作產生實質影響。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于

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顧海鷗 

董事長 

 

中國，北京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行董事顧海鷗先生、王煜煒先生及房家志女士；非執行董

事金濤先生、馬觀宇先生及吳倩女士；獨立非執行董事丁良輝先生、陳清霞女士及詹原

競先生。 


